
滁州学院基建维修工程委托审计流程图

基建维修职能部门（项目单位）将项目结算

资料及初审意见签字盖章后送审

审计处核对资料并登记

审计处安排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初审

审计处、基建维修职能（项目单位）

部门配合事务所实施审计

事务所出具项目审计报告定案表，由审计处

转交基建维修职能部门（项目单位）和施工

单位核定，然后交审计处

审计处复核、确认，报分管

院领导签署意见

事务所出具正式审计报告或省

教育厅转发正式审计报告

与施工单位

交换意见

甲乙双方及

中介机构三

方会办

基建维修职能

部门（项目单

位）按审计报告

办理财务结算

审计处编号

登记、整理

存档和归档

一般 400万元以上项目送至省

教育厅安排终审


